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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

《珠海市计划用水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利用，加强用水科学管理、实现节约用水合理用水，推动全市节约用水工作开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广东省节约用水办法》《珠海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我局制定了《珠海市计划用水管理办法》，现印发实施，请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径向珠海市水务局反映。

珠海市水务局

2021年6月7日

珠海市计划用水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广东省节约用水办法》《珠海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规范全市非居民用水户（以下统
称为单位用户，不包括取水户）计划用水管理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全市范围内使用公共管网供水（含原水）的单位用户实行计划用水，并实施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制度。

第三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计划用水的监督管理和指导工作，各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内计划用水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用水计划管理应从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以科学合理用水，节约用水为原则，满足单位用户合理用水需要，有利于节水型社会建设。

第五条  制定用水计划应考虑以下几种因素：

（一）珠海市供水规划、节约用水规划、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用水总量指标、城市供水设施能力以及城市供水应急预案；

（二）国家及广东省相关用水定额,单位用户近三年实际用水情况；

（三）单位用户节水技术措施和节约用水管理现状，单位用户增产扩能情况、水平衡测试情况及其他有关情况。
第六条  年用水量5000立方米以上的单位用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纳入重点用水监控名录或年用水量超过10万立方米的单位用户用水计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下达。此范围以外的单位用户用水计划按照管理权限由所在行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下达。在各区用水计划管理系统完善前暂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代为下达。

第七条  单位用户用水计划根据最近三年用水量加权平均，结合用水平均增长率及合理用水水平系数确定。

用水量不足三年的，按照其设计用水量或实际用水量乘以增长系数确定，也可根据单位用户申请计划量核定。

单位用户产品有定额的，其用水计划可根据国家或省用水定额下达。

第八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每年的第二季度下达当年用水计划。
用水计划通过节约用水系统或邮寄等方式下达。
第九条  单位用户根据实际用水情况对水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用水计划进行评估，可根据自身用水需求提出用水计划调整申请。调整用水计划办理程序如下：

（一）提供调整用水计划申请表，并附用水合理性说明和有关材料；

（二）上一年年用水量在 1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重点用水户应当提交有效的《水量平衡测试报告》或《水量平衡测试审查意见表》；

（三）单位用户可以通过珠海市节约用水管理系统、珠海市水务局门户网站、传真、邮寄等途径，在每年的年底前办理用水计划调整手续；
（四）单位用户提出用水计划调整申请后的10日内，用水计划下达部门应当进行复核，并在15日内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答复
；
（五）单位用户接收用水计划，在年底前没有提出调整用水计划申请的，视为同意下达的用水计划。

第十条  下列情况不予增加用水计划：
因未按规定安装计量表计的、单位内部存在非节水器具的、用水设施存在跑冒滴漏导致超计划超定额的；
建设项目未按《珠海市建设项目节水“三同时”管理制度》建设相应节水措施的，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未达到国家和行业标准等导致超计划超定额的；
应进行水平衡测试而未按规定开展的；
有其它浪费水行为的。
第十一条  负责下达用水计划的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每年的第二季度向上一年度超计划单位用户发出征收超计划加价水费通知。

超出用水计划50%以内的按照1.5倍标准水价征收，超出用水计划50%以上的按照2倍标准水价征收。

对征收水量和费用有异议的超计划单位用户，可在收到通知后3个月内提出复核申请。

负责下达用水计划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单位用户提出复核申请后的10日内应当进行复核，并在15日内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答复。

使用公共供水设施的单位用户，其超计划加价水费委托供水企业代征。

因不可抗力造成的超计划用水，可申请减免超计划加价水费。

第十二条  供水企业代征的超计划加价水费，扣除税费后上缴各级财政，征收的超计划加价水费应当用于节约用水相关工作的开展。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水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1年7月5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水资源科意见


珠海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


第四十七条  单位用水大户应当在每年的第三季度向市水行政管理部门申请下一年度的用水计划，市水行政管理部门根据行业定额在每年的第四季度核定单位用水大户下一年度的用水计划，并公布下一年度单位用水大户的标准。


珠海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  单位用水大户需在年度内调整用水计划的，应当向市水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水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十五日内内予以答复。








